[bookmark: _Toc443381976]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興櫃股票買賣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之一　本中心於每一營業日交易時間內發現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之興櫃股票加權平均成交價漲或跌至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暫停其交易至當日交易時間結束止。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1、 經本中心公告終止該興櫃股票之櫃檯買賣者，自公告之次一營業日起。
2、 興櫃股票除權或除息交易開始日。
3、 興櫃股票減資恢復交易日。
4、 興櫃股票開始櫃檯買賣首五個營業日。
5、 興櫃股票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低於一元者。
	(本條新增)
	1、 由於興櫃股票之議價交易並未訂有漲跌幅度限制，為保護投資人，避免因價格異常波動產生交易風險，規劃建置興櫃股票個股價格異常之冷卻機制，即當興櫃股票交易時間內成交均價較前一日成交均價差距達50%以上，暫停該檔興櫃股票之交易至當日交易時間結束為止，爰新增本條。
2、 考量特殊情形發生時興櫃股票價格波動幅度可能較大，不宜實施該措施，爰規範當興櫃股票發生已公告終止櫃檯買賣之次一營業日起、當日為除權除息交易開始日或減資恢復交易日、登錄興櫃首五個營業日、前一營業日成交均價低於1元者，予以排除適用。
3、 當興櫃股票達暫停交易之標準時，本中心將立即對市場公告，另因興櫃股票以推薦證券商之報價為成交價，故將通知該興櫃股票之推薦證券商說明價格異常波動之原因，並即通知本中心相關部門為必要之處理(例如請發行公司對其財務業務發布重大訊息或進行專案查核等)。

	第二十一條　推薦證券商買賣興櫃股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一款至第五款未修正，略)
六、對於未到價之委託申報，應於雙邊報價均有效存在時始得點選成交，但不得有穿價成交情事，且應以所點選一方之委託申報價格，視為變更後之報價價格。
(第七款未修正，略)
八、應本於專業判斷確實履行報價義務，不得申報偏離合理價格之報價，損及公正價格之形成。
   
(第二項至第三項未修正，略)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連續報價，係指推薦證券商於交易時間內就其推薦之興櫃股票，應持續透過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為前項規定數量以上買進及賣出之報價以供應買應賣，如前次報價經取消或其數量經點選成交後已不足一千股者，推薦證券商應於三分鐘內重新將報價資料輸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
(第五項未修正，略)
推薦證券商依第一項第六款點選未到價之委託申報者，對於點選當時之委託賣出（或買進）申報價格低於（或高於）其所點選之賣出（或買進）價格者，應全數予以成交，不得有穿價成交情事。所點選之委託賣出(或買進)價格不得高於(低於)其賣出(買進)報價，且應以所點選之委託申報價格，視為變更後之報價價格。點選成交之數量未達第三項規定之數量者，本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將揭示餘量；該變更後報價之相對應買進或賣出報價，則維持原價格及數量繼續揭示。
(第七項未修正，略)
推薦證券商持有之興櫃股票數量不足最低報價數量者，得不負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申報賣出報價之義務。但應於一個營業日內改善，並履行賣出報價義務。
推薦證券商就其推薦之興櫃股票不得於發行公司登錄興櫃後短時間內將所認購之股份大量賣出，亦不得有非為造市目的大量賣出所持有興櫃股票之情事。
	第二十一條  推薦證券商買賣興櫃股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一款至第五款未修正，略)
六、對於未到價之委託申報，得予點選成交，但不得有穿價成交情事，且應以所點選之委託申報價格，視為變更後之報價價格。
 
(第七款未修正，略)


(本款新增)


(第二項至第三項未修正，略)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連續報價，係指推薦證券商於交易時間內就其推薦之興櫃股票，應持續透過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為前項規定數量以上買進及賣出之報價以供應買應賣，如前次報價經取消或其數量經點選成交後已不足一千股者，推薦證券商應於五分鐘內重新將報價資料輸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
(第五項未修正，略)
推薦證券商依第一項第六款點選未到價之委託申報者，對於點選當時之委託賣出（或買進）申報價格低於（或高於）其所點選之賣出（或買進）價格者，應全數予以成交，不得有穿價成交情事。且應以所點選之委託申報價格，視為變更後之報價價格。點選成交之數量未達第三項規定之數量者，本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將揭示餘量；該變更後報價之相對應買進或賣出報價，亦併同依本辦法所定之最大價格差距及最低報價數量原則調整後揭示之。

(第七項未修正，略)
推薦證券商持有之興櫃股票數量不足最低報價數量者，得不負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申報賣出報價之義務。但應於三個營業日內改善，並履行賣出報價義務。


(本項新增)

	1、 規範推薦證券商須於自己所申報之雙邊報價均存在時，始得點選投資人未到價委託單，爰修正第1項第6款規定。
2、 明定推薦證券商應本於其造市商身分，依其專業判斷履行報價義務，爰增訂本條第1項第8款規定。 
3、 為落實興櫃股票報價驅動之精神，滿足市場交易需求，明定推薦證券商負連續報價義務，如成交後不足1千股，須於3分鐘內重新報價，爰修正第4項有關連續報價頻率之規定，由5分鐘縮短為3分鐘。
4、 依現行規定，推薦證券商執行點選成交後，電腦議價點選系統自動依買賣報價價差5%調整相對邊報價，造成價差放大，恐有不利於市場投資人之情形，故規劃當推薦證券商點選未到價委託單時，相對邊報價將維持現有報價，另為避免推薦證券商點選成交後產生零價差或負價差之不合理現象，增訂不得點選成交之價格範圍，爰修正第6項規定。
5、 為避免推薦證券商因庫存不足未申報賣價，致影響投資人交易之機會及興櫃股票之流動性，爰修正第8項，將縮短庫存不足之改善期限調整為1個營業日內改善。
6、 為避免興櫃輔導推薦證券商於所推薦之興櫃股票登錄興櫃後短時間或有非為造市目的將所持有之部位大量出售，致庫存部位發生顯著降低情事，爰增訂本條第9項。

	第二十二條  推薦證券商就其推薦之興櫃股票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1、 使用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與受託買賣之證券經紀商或與證券自營商以議價方式買賣。
2、 在其營業處所自行與客戶為下列議價方式買賣：
(1) 與受託買賣證券經紀商議價，其每筆交易數量十萬股以上或交易金額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同一交易日執行一買一賣之中介交易者，且交易對象非該興櫃股票發行公司之內部人。
2. 其他經本中心核准之情事。
(2) 與證券經紀商錯帳專戶議價交易。
(3) 與其他推薦證券商議價，應依本中心「興櫃股票推薦證券商內部作業辦法應行記載事項要點」規定，於其內部作業辦法載明交易事由及核決程序。
(4) 與證券自營商議價，其每筆交易數量三萬股以上。
前項第二款之成交價格與推薦證券商當時報價之差距，不得逾報價之百分之十。但推薦證券商於同一交易日執行一買一賣之中介交易者，其成交價格應介於成交當時推薦證券商報買與報賣價格之間。
	第二十二條  推薦證券商就其推薦之興櫃股票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1、 使用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與受託買賣之證券經紀商或與證券自營商以議價方式買賣。
2、 在其營業處所自行與客戶為下列議價方式買賣：
(1) 與受託買賣證券經紀商議價，其每筆交易數量十萬股以上或交易金額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新增第一目之1至2)







(2) 與證券經紀商錯帳專戶議價交易。
(3) 與其他推薦證券商議價，應依本中心「興櫃股票推薦證券商內部作業辦法應行記載事項要點」規定，於其內部作業辦法載明交易事由及核決程序。
(4) 與證券自營商議價，其每筆交易數量三萬股以上。
前項第二款之成交價格與  推薦證券商當時報價之差距，不得逾報價之百分之十。但推薦證券商於同一交易日執行一買一賣之中介交易者，其成交價格應介於成交當時推薦證券商報買與報賣價格之間。
	為避免推薦證券商濫用系統外議價之交易方式，造成興櫃股票系統外議價之成交價格偏離市場行情，並使推薦證券商庫存部位大量減少，影響興櫃股票之流動性，爰規劃限縮系統外議價交易之交易態樣。明定除每筆交易數量十萬股以上或交易金額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之條件外，另須符合以下事由之一，始得進行系統外議價交易，說明如下：
1、 為提供有相互成交需求且金額或數量較大之投資人透過系統外議價交易，明定推薦證券商得透過系統外議價中介交易，爰增訂第1項第2款第1目之1規定。
2、 為符合證券商業者實務需求，明定當推薦證券商有其他正當事由，得報經本中心後，執行系統外議價交易，爰增訂第1項第2款第1目之2。




